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584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 第２１４号 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

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总理 李 鹏 １９９７年３月２

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

条 为了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保护国内相关产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进口产品采用倾销或者补贴的方式，并由此对国

内已经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

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依照本条例

的规定采取反倾销或者反补贴措施。 第二章 倾销与损害 第三

条 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的，为倾销。 第四条 

正常价值，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一）进口产品的相同或者

类似产品在出口国市场上有可比价格的，以该可比价格为正

常价值； （二）进口产品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在出口国市场

上没有可比价格的，以该相同或者类似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

可比价格或者以该相同或者类似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

、利润为正常价值。 第五条 出口价格，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一）进口产品有实际支付价款或者应当支付价款的价格的

，以该价格为出口价格； （二）进口产品没有实际支付价款

或者应当支付价款的价格，或者其价格不能确定的，以该进

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人的价格或者以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商海关总署后根据合理基础所推定的价格为出口价格。 

第六条 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差额，为倾销



幅度。 对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当按照公平合理

的方式进行比较，确定倾销幅度。 第七条 损害包括倾销对国

内已经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

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 第八条 在确定

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应当审查下列事项： （一）

倾销产品的数量，包括倾销产品的总量或者相对于国内相同

或者类似产品的增长量及其大量增长的可能性； （二）倾销

产品的价格，包括倾销产品的价格削减或者对国内相同或者

类似产品价格的影响； （三）倾销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四）倾销产品出口国的生产能力、出口能力和库存。 第九

条 反倾销调查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进口产品的，可以对有关

进口产品的影响进行累积评估。 第十条 国内产业，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相同或者类似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

量占国内相同或者类似产品全部总产量的大部分的生产者；

但是，国内生产者与出口经营者或者进口经营者有关联，或

者其本身就是倾销产品的进口经营者的，可以除外。 第三章 

反倾销调查 第十一条 进口产品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的国内生

产者或者有关组织（以下简称申请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 第

十二条 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及其所代表

的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 （二）进口产品的名称、种类、在

关税税则中的序号以及国内相同或者类似产品的名称和种类

； （三）倾销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及其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

四）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五）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规定的其他内容。 申请书应当附具必要的证据。 第十三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收到申请人的书面申请后，应当对申请



书及所附具的证据进行审查；经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后，

决定立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 第十四条 遇有特殊情形，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有充分证据认为存在倾销和损害以及二者

之间有因果关系的，经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后，可以自行

立案调查。 第十五 条反倾销调查的期限，自立案调查决定公

告之日起至最终裁定公告之日止为１２个月，特殊情况下可

以延长至１８个月。 第十六 条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应当将立

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的决定予以公告，并通知申请人、已

知的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出口国政府等利害关系方。 

第十七条 决定立案调查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会同海关总

署对倾销及倾销幅度进行调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对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调查，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

，并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 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

成立的，应当依照前款规定对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

程度进行进一步调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

委员会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部予以公告。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反

倾销调查，并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 （一）申请

人撤回申请的； （二）初步裁定不存在倾销、损害的； （三

）最终裁定不存在倾销、损害的； （四）倾销幅度或者倾销

产品的进口量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十九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会同海关总署、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进行调查时，可以向利害关系方发放调查问卷、进行抽样调

查；在利害关系方请求时，应当为各有关利害关系方提供陈

述意见的机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认为必要时，可以派出



工作人员赴有关国家进行调查；但是，有关国家提出异议的

除外。 第二十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会同海关总署、国家经

济贸易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时，利害关系方

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利害关系方不如实反映

情况、提供有关资料的，或者以其他方式阻碍调查的，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可以根据现有材料作

出裁定。 第二十一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应当允许申请人和利害关系方查阅本案资料；但是，属

于保密的除外。 第四章 反倾销措施 第二十二条 初步裁定倾

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下列临时

反倾销措施： （一）按照规定程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二

）要求提供现金保证金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 临时反倾销税

税额、现金保证金和其他形式担保的金额，应当与初步裁定

确定的倾销幅度相适应。 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由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部提出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要求提

供现金保证金或者其他形式担保，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决

定。第二十三条 临时反倾销措施的决定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予以公告，由海关执行。 第二十四条 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

，自临时反倾销措施决定公告之日起为４个月；遇有特殊情

形，可以延长至９个月。 第二十五条 倾销产品的出口经营者

或者出口国政府作出拟采取有效措施的承诺，以消除倾销对

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经商国家经济

贸易委员会后，可以决定中止反倾销调查，并予公告。 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部可以要求前款出口经营者或者出口国政府定

期提供履行承诺的有关资料。 第二十六条 倾销产品的出口经

营者或者出口国政府不履行承诺或者撤回承诺的，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部经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后，可以决定恢复反倾

销调查。 第二十七条 最终裁定倾销存在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

成损害的，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征收反倾销税，并由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 征收反倾销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提出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由海关执行。 

第二十八条 反倾销税的纳税人为倾销产品的进口经营者。 第

二十九条 反倾销税税额不得超过最终裁定确定的倾销幅度。 

第三十条 确定的反倾销税低于临时反倾销税的，多征的部分

应当予以退还；确定的反倾销税高于临时反倾销税的，少征

的部分不再补征。 第三十一条 决定不征收反倾销税的，征收

的临时反倾销税、收取的现金保证金或者其他形式担保应当

予以退还。 第三十二条 下列两种情形并存的，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根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建议，可以决定对临时

反倾销措施决定公告之日前９０天内进口的倾销产品追溯征

收反倾销税： （一）倾销产品有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倾销

历史，或者倾销产品的进口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产品

的出口经营者在倾销产品，并且倾销对国内产业将造成损害

的； （二）倾销产品在短期内大量进口并对国内产业已经造

成损害的。 第三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征收反倾销税和价

格承诺的期限为５年。在此期限内，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经

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后，可以自行或者应利害关系方的请

求对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进行复审，并自复审开始之日起１

２个月内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对征收反倾销税的决

定作出修改、取消或者保留的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作出复审决定，并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 第三

十四条 倾销产品的进口经营者有证据证明已经缴纳的反倾销



税税额超过倾销幅度的，可以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退

税申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会同海关总署进行审查并核实

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退税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决定，由海关执行。 前款退税的决定应当自收到退

税申请之日起１８个月内作出。 第三十五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采取适当

措施，防止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 第五章 反补贴的特别规

定 第三十六条 外国政府或者公共机构直接或者间接地向产业

、企业提供的财政资助或者利益，为补贴。 第三十七条 进口

产品存在补贴的，适用本条例。但是，进口产品存在仅用于

工业研究和开发、扶持落后地区、环境保护等补贴的，不适

用本条例。 第三十八条 补贴产品所接受的补贴净额，为补贴

金额。 补贴金额应当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计算。 第三十

九条 补贴造成的损害、反补贴调查和反补贴措施的实施，适

用本条例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有关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产品采

取歧视性反倾销或者反补贴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四十一

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有关具体办法。 第四十二条 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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